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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医疗保障局 淮南市财政局
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

促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基本
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

淮医保发〔2022〕28号

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部门、财政局、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各县（区）

税务局、第二税务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安徽省委、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疗

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发〔2020〕27 号）、《关于维

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

021〕56 号）、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、安徽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

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促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基本

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〔2022〕3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，进一步促进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基本医保）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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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基本医保，更好保障其病有所

医，是稳定就业、改善民生、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，也是完

善覆盖全民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体系的本质要求，是在高质量发

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。各县区要把促进新就业形态劳动

者参加基本医保工作摆在重要位置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强化工作协

同，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的户籍限制，完善参保政策，

改进参保服务，优化参保结构，提高参保质量，更好保障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的各项基本医保权益。

二、规范筹资，完善保障

（一）参保范围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

系的，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应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

险。未建立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人员，可自主选择在户籍地、就

业地或居住地参加职工医保，也可以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。灵活就业人员包括：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且未与新业态

平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；无雇工的个体工商

户；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就业人员；

自谋（自由）职业者；国家及我省规定的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等。

（二）保费缴纳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按

照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%为缴费

基数，以所在统筹地区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比例缴纳基本医保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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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按统筹地区有关规定参加职

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或职工大病保险。

（三）待遇享受。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在统筹地区参加职工医

保的，设置 6 个月待遇享受等待期，等待期满并按规定继续缴纳

基本医保费的，享受统筹地区规定的职工医保保障待遇。

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后，未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保费

的，次月停止享受职工医保待遇；在 3 个月内恢复正常缴费且补

足中断期间基本医保费的，缴费当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；中断

缴费超过 3 个月后重新缴费的，设置 6 个月待遇享受等待期。

（四）转移接续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流动的，基

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互认并累计计算。办理转移接续的职工医保

参保人员，在转移接续前中断缴费 3 个月（含）以内的，可按转

入地规定办理职工医保费补缴手续，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等待

期，缴费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，中断期间的待遇可

按规定追溯享受。中断缴费 3 个月以上的，设置 6 个月待遇享受

等待期。

（五）缴费年限。灵活就业人员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且缴

纳基本医保费达到统筹地区规定年限的，不再缴纳基本医保费，

享受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；未达到规定年限的，可以按统筹地

区规定继续缴纳至规定年限或一次性补缴至规定年限后，享受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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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。各县区不得将领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

作为参保人员享受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的前置条件。

三、加强管理，优化服务

（一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凭居住证自主选择参加职工医保，

各级医保经办机构不得以户籍地、户籍性质等条件限制申请人参

保。及时传递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信息至税务部门，税务部门按规

定征收基本医保费。

（二）各县区畅通电子税务局、微信、支付宝、皖事通等线

上渠道，方便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缴纳基本医保费和职工大额医疗

费用补助费（职工大病保险费）。

（三）全面建设基本医保参保基础数据库，健全部门间参保

登记、缴费信息数据共享机制，及时查询参保人缴费状态，做到

应保尽保，避免重复参保。

四、精心组织，狠抓落实

（一）各县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

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，在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

用力，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医疗保障制度，扩大制度覆盖面，

完善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。各县区要细化工作举措，认真组

织实施，确保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按规定参加基本医保。

（二）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探索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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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服务模式，发挥医保信息系统平台基础信息管理子系统功能，

联合税务部门在参保缴费、权益记录、待遇领取和结算支付等方

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。做好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线上服务，优化

经办流程，简化工作程序。

（三）各县区要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针对性的基本医保

参保政策宣传，加强政策解读，积极促进有意愿、有缴费能力的

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，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医

保权益保障工作。本通知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执行中遇

到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市相关部门。

淮南市医疗保障局

淮南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税务局

2022 年 6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